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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府厅发〔2020〕103 号 

 

 

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南昌市支持 

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： 

《南昌市关于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市政

府第 1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2020 年 8 月 31 日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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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关于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北京等 22 个城市设立

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》（国函〔2018〕93 号）、《中国

（南昌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》（赣府字〔2018〕

83 号）、《中国（南昌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三年行动方案

（2019-2021 年）》（洪府厅发〔2019〕2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扎实

推进中国（南昌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，不断推进我市

跨境电商产业的规模做大、质量做高和环境做优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紧扣全面建成小

康社会目标任务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

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深化外贸领域改革，主动探索创新，

加快完善我市跨境电商产业生态，强力推动我市跨境电商产业发

展，加速打造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“南昌样板”，推动外贸

稳中提质和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资金保障 

设立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，2020 年度资金规模 1

亿元。此后每年度资金规模，由市政府根据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

实际需要研究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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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举措 

（一）支持跨境电商经营主体。为降低跨境电商经营企业推

广宣传、市场营销、培育品牌、货运仓储、租赁海外仓等运营成

本，提高企业竞争力，对企业在江西省跨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平

台（以下简称“省综服平台”）上的交易额给予一定奖励。 

（二）支持跨境电商平台企业。为鼓励跨境电商平台企业提

供南昌跨境电商经营企业更多流量服务，挖掘培育南昌跨境电商

出口商品和出口企业，扩大南昌企业产品知名度，对南昌跨境电

商平台企业或与我市签订合作协议的跨境电商平台企业，且入驻

该平台的南昌跨境电商企业在省综服平台上的年度线上出口交

易额突破 1000 万美元的，给予平台一定奖励。 

（三）支持跨境电商物流企业。为鼓励物流企业提升跨境电

商物流服务的规模、质量、效率，对通过省综服平台提供物流服

务的跨境电商物流企业，且年度承运南昌跨境电商出口货物重量

不低于 8 吨的，给予物流企业一定奖励。 

（四）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园区。为鼓励市内跨境电商产业园

做优跨境电商生态、更好服务入园企业，对新获批的国家级、省

级园区运营主体予以一次性奖励；对入驻企业 30 家以上、省综

服平台上年度跨境电商交易额不少于 1000 万美元的市级园区，

给予园区运营主体一定资金奖励。 

（五）鼓励县区招大引强。支持县区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、

市场占有率高的跨境电商经营企业、平台、综合供应链、第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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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商等龙头企业，对落户企业实行“一事一议”奖励。 

（六）完善跨境电商生态链。支持跨境电商海关特殊监管场

所、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、跨境电商第三方服务体系、海外仓

等生态链要素项目的建设运营，对建设运营主体实行“一事一议”

奖励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中国（南昌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

区领导小组要加强全市跨境电商发展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推

进。各县（区、开发区）要做好跨境电商的组织工作，加强跨境

电商的管理机构建设和人员配备，形成上下联动的工作合力，全

面推进跨境电商提升发展。 
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及协会活动，普及

跨境电商知识，传播相关政策，推荐宣传一批跨境电商示范园区、

企业，突出成果亮点，积极营造浓厚氛围。 

（三）加快人才培育。鼓励跨境电商人才培训，加大对跨境

电商复合型、应用型人才的培养。动员和吸引江西籍跨境电商高

层次人才回我市投资创业。 

 

 

 

 

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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